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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峰新材”“发行人”或“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已于 2024 年 1 月 10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并已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4 年 2

月 2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4〕254 号）。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保荐人”、“主承销商”）

作为齐峰新材本次发行的保荐人和主承销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会后事项监管要求，本着勤勉尽责、诚实信用的原则，就发行人

自通过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之日（2024 年 1 月 10 日）至本报告出具日

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说明如下： 

一、公司 2024年 1-9 月业绩变动情况及主要原因分析 

发行人 2024 年 1-9 月主要经营成果与上年同期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1-9月 2023年 1-9月 变动额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255,149.15 271,349.84 -16,200.69  -5.97% 

营业成本 226,312.33 234,832.52 -8,520.19  -3.63% 

毛利 28,836.83 36,517.32 -7,680.49  -21.03% 

毛利率 11.30% 13.46% -2.16% -16.05% 

期间费用 16,340.93 17,381.40 -1,040.47  -5.99% 

净利润 10,758.70 15,828.05 -5,069.35  -3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0,643.35 15,741.00  -5,097.65  -3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损益的净利润 

9,295.95 15,238.47  -5,942.52  -39.00% 

2024 年 1-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5,149.15 万元，同比下降 5.97%；实现

净利润为 10,758.70 万元，同比下降 32.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643.35 万元，同比下降 32.3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损益的净

利润 9,295.95 万元，同比下降 39.00%。2024 年 1-9 月公司业绩同比下滑，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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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系产品售价调整导致单位毛利降低。 

2024 年 1-9 月公司主营业务相关数据与上年同期对比如下： 

项目 2024年 1-9月 2023年 1-9月 变动额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254,501.56   270,401.47   -15,899.91  

主营业务成本（万元）  226,047.88   234,014.52   -7,966.63  

主营业务毛利（万元）  28,453.68   36,386.96   -7,933.28  

主营业务产品销量（万吨）  26.32   26.63   -0.31  

主营业务产品单位毛利（元/吨）  1,081.04   1,366.41   -285.37  

主营业务产品单位售价（元/吨）  9,669.23   10,154.15   -484.92  

主营业务产品单位成本（元/吨）  8,588.19   8,787.75   -199.55  

主营业务毛利率 11.18% 13.46% -2.28% 

2024 年 1-9 月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毛利 28,453.68 万元，同比减少 7,933.28 万

元，占营业毛利减少金额的 103.29%，主营业务毛利的减少系公司最近一期业绩

下滑的主要原因。 

2024 年 1-9 月公司主营业务产品销量 26.32 万吨，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对

主营业务毛利的影响较小。 

我国装饰原纸行业呈现寡头垄断的局面，公司、华旺科技和夏王纸业三者合

计市场份额占比接近 70%。根据公司初步统计，2024 年上述三家公司合计新增

产能超过 20 万吨。由于行业新增产能集中释放，导致市场竞争加剧，2024 年 3

季度公司对装饰原纸售价进行了一定调整。2024 年 1-9 月主营业务产品平均单

位售价 9,669.23 元/吨，较上年同期下降 484.92 元/吨，导致主营业务产品单位毛

利及毛利率相应下降。 

产品售价调整导致的单位毛利降低系公司最近一期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影

响因素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业绩变化具有合理性。 

二、业绩变化情况在通过审核前已合理预计，并已充分提示风险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已于 2024 年 1 月 10 日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并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4 年 2 月 2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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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许可〔2024〕254 号）。针对业绩波动风险，发行人和保荐人已经在本次发

行申报文件中对相关情况涉及的风险因素进行了充分提示。 

发行人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披露的《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说明书（申报稿）》中“重大事项提示/二/（一）市场

和经营风险”之“2、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进行了披露，并进行充分提示，具

体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281,090.91 万元、370,195.65 万元、

311,864.09 万元和 79,609.9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5,991.66

万元、16,523.93 万元、847.58 万元和-183.22 万元。2023 年 1-3 月，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79,609.9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3.22 万元，分别较去年同

期下降 5.02%、108.91%。公司最近一期业绩存在大幅下滑的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存在一定的波动。如

果未来出现木浆、钛白粉等主要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房地产周期波动导致装饰

装修需求大幅波动、行业内部竞争加剧等情形，公司产品的销量、单价、毛利率

可能存在下滑的风险，进而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若上述风险因素同时

发生或某几项风险因素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受到不利影响，导

致公司存在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 

保荐机构已于《尽职调查报告》、《发行保荐书》等申请文件中对“经营业绩

下滑的风险”做出了充分提示。 

综上，公司业绩变动情况在通过审核前已合理预计，并已充分提示风险。 

三、业绩变动不会对公司当年及以后年度经营、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 

公司主要从事特种纸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主要产品包括装饰原纸系列、

乳胶纸系列和卫材系列。发行人所处的装饰原纸行业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且发

行人所处行业地位和竞争格局较为稳定。由于产能集中释放导致市场竞争加剧，

2024 年三季度公司的经营业绩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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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0 年至 2023 年，我国装饰原纸销量从 111.33 万吨增长至 141.07 万吨，

复合增长率 8.21%，谨慎预计未来增速为 5%，据此测算 2026 年我国装饰原纸需

求量将达到 163 万吨。根据公司初步统计，2024 年公司、华旺科技和夏王纸业合

计新增产能超过 20 万吨。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公司及主要竞争对手新增产能将

逐渐消化，并于 2026 年前后实现供需平衡，由于产能集中释放导致市场竞争加剧

的情形将于 2026 年前后得到改善。 

同时，近期国务院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增量政策，尤其在房地产领域打出一套

政策“组合拳”，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有效拉动装饰原纸行业需求。国内外

经济状况、下游房地产市场等外部环境逐步改善，且发行人持续加大对内成本管

控力度，降本增效，不断采取积极的市场拓展策略，持续创新产品。故预计 2024

年前三季度业绩下滑的情况不会对公司当年及以后年度经营、未来持续经营能力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具体如下： 

（一）发行人所属行业仍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装饰原纸主要用于人造板的贴面制作，人造板作为实木板材的优良替代品，

是建筑装饰装修和家具的主要原材料。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

程的推进、生产技术和工艺的提高，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人造板生产国。根据

中国林产工业协会统计，2012 年~2017 年我国人造板面层装饰原纸销量从 49.40

万吨增长至 97.20 万吨，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14.50%。2018 年我国人造板面层装饰

原纸销量首次突破 100 万吨，2023 年我国人造板面层装饰原纸销量约为 141.07 万

吨，同比增长 33.48%。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复苏、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好转及国家

政策对于家居消费领域的大力支持，装饰原纸行业将会迎来新的增长点，市场空

间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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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林产工业协会 

（二）发行人所处行业地位和竞争格局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公司是我国装饰原纸行业少数掌握高档装饰原纸生产技术的龙头企业，是科

技部认定的国家新材料产业化基地骨干企业，拥有山东省科技厅认定的山东省高

档装饰原纸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技术力量雄厚。经过近几年

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产业的快速升级，发行人已成为我国少数具有一定规模的装饰

原纸龙头生产企业。根据中国林产工业协会统计数据及相关上市公司公告，2023

年我国人造板面层装饰原纸销量 141.07 万吨，发行人销量 31.84 万吨，占比接近

25%。2024 年 1-9 月，发行人出现一定程度的经营业绩波动，系短期行业产能集

中释放导致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所致，发行人所处行业地位及行业竞争格局均未

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三）发行人外部环境及内部经营状况将持续改善 

近期房地产支持政策持续推进，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态支持住房改善消费、

防范化解头部房企风险，到首套住房贷款利率动态调整机制的建立以及对家居消

费领域以旧换新的大力支撑，房地产行业有望加快复苏，下游家装需求将迎来稳

定增长。同时发行人采取积极的市场拓展策略、持续创新产品、加强成本管控等

措施，为发行人盈利能力提供保障。 

综上，相关风险因素未改变发行人所处行业经营环境以及发行人的行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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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随着内外部因素的逐步好转，发行人整体经营状况将持续改善。因此，发行人

2024 年前三季度业绩下滑不会对发行人当年及以后年度经营、未来持续经营能力

情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四、业绩变动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不低于 19,555.56 万元（含本数）且不超过 27,457.60

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年产 20 万吨特种纸项目（一期）。本次

募投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目标和股东利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对发行人的经营

业务产生积极影响，将进一步增强公司主营业务实力，提高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

力，同时公司财务结构将得到优化，有利于提高公司的偿债能力，降低公司的财

务风险，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公司已使用自有资金按原计划投入募

投项目的建设，目前该项目已进入开机调试、运行阶段。公司业绩变动不会对本

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业绩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本次发行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情形与发行人实际情况对照如下： 

序号 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形 发行人实际情况 

1 
擅自改变前次募集资金用途未作纠正，或者

未经股东大会认可。 

发行人不存在擅自改变前次募集

资金用途的情形。 

2 

最近一年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在重大方面

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或者相关信息披露规则

的规定；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否定

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最近一

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且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对上市公司的重

大不利影响尚未消除。本次发行涉及重大资

产重组的除外。 

发行人最近一年财务报表的编制

和披露不存在不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或者相关信息披露规则规定的

情形；会计师对发行人最近一年财

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3 

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一年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最近三年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一年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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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市公司或者其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因涉嫌犯罪正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 

发行人及其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在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的情形。 

5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

害上市公司利益或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大

违法行为。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

近三年不存在严重损害上市公司

利益或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大

违法行为。 

6 
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者

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发行人最近三年不存在严重损害

投资者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

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仍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条件。因此，发行人 2024 年前三季度业绩变动不构成发行人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实质性障碍，发行人符合发行上市条件及信息披露

要求。 

六、保荐机构对发行人经营业绩下滑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发行人业绩波动原因合理，业绩变动情况在通过审核前已合理预计，并已在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文件中进行充分风险提示。发行人 2024 年

1-9 月业绩波动不会对公司当年及以后年度经营、未来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不会对公司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条件，即 2024 年 1-9 月业绩波动不会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构成实质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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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补充尽职调查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刘  昊                   王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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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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